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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辦理中區 

「馨生如願」歌唱比賽(初賽)簡章 

一、 執行主體： 

(一) 指導單位：法務部、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

(二) 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、臺灣新

竹地方檢察署 

(三) 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苗栗/臺中/彰化/

南投/雲林分會 

二、 辦理方式： 

(一) 本分會為承辦中區初賽，評選出獨唱組及合唱組第一名及第二

名。 

(二) 本會所屬雲林分會承辦全國決賽，評選獨唱組及合唱組第一名及

特別獎項最佳臺風獎、最佳造型獎各ㄧ名。 

三、 參賽資格與條件： 

(一) 本會各分會所輔導之受保護人、保護志工、委員及專、兼任人員。 

(二) 支持並認同被害人保護理念之社會人士及各地司法機關人員。 

(三) 參賽者及各組之第一名選手應自付參加初賽、決賽之相關經費。 

四、 報名期限及方式： 

(一) 即日起至 6月 26日止。 

(二) 填具報名表親送或郵寄(以郵戳為憑)至主辦單位均可。 

(三) 主辦單位地址：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 161 號 2F(犯保辦公

室)。 

五、 比賽日期及地點： 

(一) 初賽： 

日期：108年 7月 26日‧星期五 

時間：上午 9:00開始報到 

地點：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二段 161號 7F(地檢大禮堂)。 

(二) 決賽：非有例外於總會所在之臺北地區辦理，原則於雲林地區舉

辦，預定 108年 10月間，日期及地點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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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比賽方式： 

(一) 曲目：以本會創會 20年會歌「馨生如願」歌曲為限。 

(二) 形式：可自由詮釋、伴奏、清唱或搭配手語舞蹈等。 

(三) 組別：分獨唱組及合唱組(至少 20人以上)。每人報名獨唱組限

一次；每人可跨組參賽，不限組數。 

(四) 時間：每組以 6分鐘為限。 

(五) 演唱比賽順序：參賽者及參賽組於賽前一小時完成報到、驗證

(有效之身分證明證件)並現場抽籤決定號次，逾時以棄權論。 

七、 評分方式： 

(一) 主辦單位聘請評審 3至 5名，依評審總分數列名次。 

(二) 評分標準：音質音色 40%、技巧(音準、咬字、節拍)30%、臺風

20%、儀容服裝 10%。 

八、 獎勵： 

(一) 初賽獨唱組： 

1. 第一名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二千元、獎狀乙紙。 

2. 第二名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一千元、獎狀乙紙。 

(二) 初賽合唱組： 

1. 第一名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四千元、獎狀乙紙。 

2. 第二名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三千元、獎狀乙紙。 

(三) 決賽獨唱組： 

第一名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一萬元、獎盃乙座。 

(四) 決賽合唱組： 

第一名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二萬元、獎盃乙座。 

(五) 決賽特別獎-最佳臺風獎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五千元、獎盃乙座。 

          -最佳造型獎：1名，獎金新臺幣五千元、獎盃乙座。 

九、 活動相關規定： 

(一) 參賽者自備欲使用之樂器、道具。 

(二) 本活動係屬正式比賽，不雅裝扮或表達任何政治立場、怪異粗俗

標語者，主辦單位有權拒絕入場，刪除參賽資格或比賽成績不予

採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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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比賽開始禁止隨意出入比賽場所、大聲喧嘩或任何干擾比賽進行

之行為。違反規定者，主辦單位有權請參賽者或觀眾離開比賽場

地，比賽成績不予採計。 

(四) 比賽結果以評審評定意見為主。 

(五) 冒名比賽、偽造證件或違反中華民國明文規定之相關法規者，主

辦單位將依法處理，刪除參賽資格或比賽成績不予採計。 

(六) 比賽預定日期遭遇颱風、地震、豪大雨或嚴重天災必須延期或停

辦之情形，依主辦單位所在地縣政府公告為主。 

(七) 經主持人唱名三次未上台者及隊伍視同棄權比賽。 

(八) 因音響器材所造成之音效問題不影響比賽成績。 

(九) 禁止破壞現場器材，違者照價賠償 

(十) 主辦單位得於比賽時進行拍攝、錄製，為所拍攝錄製之影音及視

聽著作之著作人，享有完整之著作人格權、著作財產權及相關智

慧財產權，得予以使用。 

(十一) 主辦單位保有比賽方式及活動相關規定之釋意權。 

(十二) 若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適時修正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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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辦理中區 

「溫暖 20‧馨生如願」歌唱比賽(初賽)報名表暨同意書 

可自行影印 

參賽組別 
姓名 

※合唱組以 1人代表 
性別 居住地 

 獨唱組 

 合唱組 

總人數：  人 

 
 男 

 女 
 

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

 
(日) 

(夜) 

同 意 書 

本人/本團體，參與本項比賽，同意主辦單位之比賽方式

及活動相關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人簽署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 請於 108年 6月 26日下午 5時前向主辦單位完成報名手續。 
 確認報名，請來電洽詢。 
 地址：新竹市興隆路 2段 161號 (新竹地檢署內)。 
 洽詢電話：(03)5222079轉 9。 
 
 


